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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課  作為士師的參孫 

(和合本 - 經文：十五 1-20) 

 

 

 

 

 

 

 

 

 

 

 

 

 

 

 

 

 

 

 

 

 

 

 

 

 

 

 

 

 

 

 

(一) 引言 

(1) 我們讀參孫的故事，覺得很特別和奇怪，在昔日，士師記的士師們都有著一個固定的方

程式。 

1過了些日子，到割麥子的時候，參孫帶著一隻山羊羔去看他的妻，說：「我要進內室見我的

妻。」他岳父不容他進去， 

2說：「我估定你是極其恨她，因此我將她給了你的陪伴。她的妹子不是比她還美麗嗎？你可以娶

來代替她吧！」 

3參孫說：「這回我加害於非利士人不算有罪。」 

4於是參孫去捉了三百隻狐狸，將狐狸尾巴一對一對地捆上，將火把捆在兩條尾巴中間， 

5點著火把，就放狐狸進入非利士人站著的禾稼，將堆集的禾捆和未割的禾稼，並橄欖園盡都燒

了。 

6非利士人說：「這事是誰做的呢？」有人說：「是亭拿人的女婿參孫，因為他岳父將他的妻給了

他的陪伴。」於是非利士人上去，用火燒了婦人和她的父親。 

7參孫對非利士人說：「你們既然這樣行，我必向你們報仇才肯罷休。」 

8參孫就大大擊殺他們，連腿帶腰都砍斷了。他便下去，住在以坦磐的穴內。 

9非利士人上去安營在猶大，布散在利希。 

10猶大人說：「你們為何上來攻擊我們呢？」他們說：「我們上來是要捆綁參孫；他向我們怎樣

行，我們也要向他怎樣行。」 

11於是有三千猶大人下到以坦磐的穴內，對參孫說：「非利士人轄制我們，你不知道嗎？你向我

們行的是甚麼事呢？」他回答說：「他們向我怎樣行，我也要向他們怎樣行。」 

12猶大人對他說：「我們下來是要捆綁你，將你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參孫說：「你們要向我起

誓，應承你們自己不害死我。」 

13他們說：「我們斷不殺你，只要將你捆綁交在非利士人手中。」於是用兩條新繩捆綁參孫，將

他從以坦磐帶上去。 

14參孫到了利希，非利士人都迎著喧嚷。耶和華的靈大大感動參孫，他臂上的繩就像火燒的麻一

樣，他的綁繩都從他手上脫落下來。 

15他見一塊未乾的驢腮骨，就伸手拾起來，用以擊殺一千人。 

16參孫說：我用驢腮骨殺人成堆，用驢腮骨殺了一千人。 

17說完這話，就把那腮骨從手裏拋出去了。那地便叫拉末‧利希。 

18參孫甚覺口渴，就求告耶和華說：「你既藉僕人的手施行這麼大的拯救，豈可任我渴死、落在

未受割禮的人手中呢？」 

19神就使利希的窪處裂開，有水從其中湧出來。參孫喝了，精神復原；因此那泉名叫隱‧哈歌

利，那泉直到今日還在利希。 

20當非利士人轄制以色列人的時候，參孫作以色列的士師二十年。 

 

 

 



「士師記研讀－蘇穎睿牧師」           

 

 

P.2                                                                                                     20-11-2018 

 

以色列人忘記神，作違背神律例的事。 

      ↓ 

神就派異族人苦待以色列人。 

      ↓ 

以色列人覺得甚苦，於是便呼求神拯救他們。 

      ↓ 

神就揀選和委派一位士師去拯救他們，這士師是非常清楚他的使命→拯救以色列人。 

      ↓ 

神幫助這師士打敗敵人，以色列得享太平。 

      ↓ 

士師就領導以色列人若干年，其後以色列人又反叛，這循環又再重演。 

(2) 但到了參孫時代，情形卻有很大的分別；他們就如昔日一樣，違背神，於是就被非利士

人欺壓。然而，以色列人雖被苦待，但卻沒有向神呼求，甚至不體會他們正被異族人士

苦待中，他們好像習慣了這「被虐待」的生活模式，沒有任何動力和意向去改變這情形，

可以說是完全麻木了！這情況比昔日的情形更淒慘。 

所以神預備參孫作以色列人士師拯救以色列人，不得不採取一個與昔日完全不一樣的策

略。 

 首先，祂要創造一些以色列人與非利士人互相對敵的局面，藉此喚醒以色列人他們

其實是在水深火熱中。 

 其次，神只能使用參孫赤手空拳、孤軍作戰，對抗非利士人，因為其餘的以色列人

完全沒有意識及醒覺要起來對抗非利士人。 

明白參孫的獨特角色和當時的處境，我們就會明白為什麼神用這奇怪的方式來拯救以色

列人。 

(二) 憤怒的參孫(v.1-8) 

(1) v.1-8「過了些日子，到割麥子的時候，參孫帶著一隻山羊羔去看他的妻，說：「我要進內

室見我的妻。」他岳父不容他進去，說：「我估定你是極其恨她，因此我將她給了你的陪

伴。她的妹子不是比她還美麗嗎？你可以娶來代替她吧！」參孫說：「這回我加害於非利

士人不算有罪。」於是參孫去捉了三百隻狐狸，將狐狸尾巴一對一對地捆上，將火把捆

在兩條尾巴中間，點著火把，就放狐狸進入非利士人站著的禾稼，將堆集的禾捆和未割

的禾稼，並橄欖園盡都燒了。非利士人說：「這事是誰做的呢？」有人說：「是亭拿人的

女婿參孫，因為他岳父將他的妻給了他的陪伴。」於是非利士人上去，用火燒了婦人和

她的父親。參孫對非利士人說：「你們既然這樣行，我必向你們報仇才肯罷休。」參孫就

大大擊殺他們，連腿帶腰都砍斷了。他便下去，住在以坦磐的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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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聖經提及參孫並沒有和他妻子成婚，因著參孫對非利士之所為，他的岳父便把

參孫的妻子嫁給參孫的一個伴郎－一個非利士人。 

從十五章 v.1 看來，參孫並未死心，他心中仍掛念著這個非利士人妻子，於是在「割麥

子的時候」，他帶著一隻羊羔去看他的妻子。但是他的岳父不容他進去，並對他說：「我

想你一定非常恨她，因此我將她給了你的伴郎。她的妹妹比她還美麗，你可以娶來代替

她。」 

參孫非常不高興，並且進行報復。 

(2) 參孫以為他的報復行動是公正的，v.3 參孫說：「這回我加害於非利士人不算有罪。」參

孫以為這個女子既然許配了給他，就是屬於他的了，非利士人娶了他的妻子，對他來說

是一件極邪惡、不合理和羞辱的事，所以他報復行動是正義之舉，也是不算為罪。 

(3) 參孫的報復行動是這樣的：他捉了 300 隻狐狸，將尾巴一對一對的捆上，將火把捆在兩

條尾巴中間。於是他就點著火把，放狐狸進入非利士人的禾稼，和橄欖園，盡都燒了。

事後，非利士人發現這是參孫所為，以報他岳父將他的妻子嫁給他的伴郎之仇。於是非

利士人就用火把參孫的妻子和她的父親燒死了！參孫得悉此事，極其憤怒，就大大的擊

殺他們，連腿帶腰都砍斷。 

(三) 驢腮骨殺人成堆(v.9-20) 

(1) v.9-20 「非利士人上去安營在猶大，布散在利希。猶大人說：「你們為何上來攻擊我們

呢？」他們說：「我們上來是要捆綁參孫；他向我們怎樣行，我們也要向他怎樣行。」於

是有三千猶大人下到以坦磐的穴內，對參孫說：「非利士人轄制我們，你不知道嗎？你向

我們行的是甚麼事呢？」他回答說：「他們向我怎樣行，我也要向他們怎樣行。」猶大人

對他說：「我們下來是要捆綁你，將你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參孫說：「你們要向我起誓，

應承你們自己不害死我。」他們說：「我們斷不殺你，只要將你捆綁交在非利士人手中。」

於是用兩條新繩捆綁參孫，將他從以坦磐帶上去。參孫到了利希，非利士人都迎著喧嚷。

耶和華的靈大大感動參孫，他臂上的繩就像火燒的麻一樣，他的綁繩都從他手上脫落下

來。他見一塊未乾的驢腮骨，就伸手拾起來，用以擊殺一千人。參孫說：我用驢腮骨殺

人成堆，用驢腮骨殺了一千人。說完這話，就把那腮骨從手裏拋出去了。那地便叫拉末‧

利希。參孫甚覺口渴，就求告耶和華說：「你既藉僕人的手施行這麼大的拯救，豈可任我

渴死、落在未受割禮的人手中呢？」神就使利希的窪處裂開，有水從其中湧出來。參孫

喝了，精神復原；因此那泉名叫隱‧哈歌利，那泉直到今日還在利希。當非利士人轄制

以色列人的時候，參孫作以色列的士師二十年。」 

當參孫報了仇後，就住在以坦磐的穴內。但那些非利士人不肯罷休，就召集軍隊安營在

猶大，準備攻打猶太人。 

但那些猶大人不但不維護參孫，反而帶著 3000 人，要捉拿參孫，以為參孫攪事，令他

們失去安全。參孫理直氣壯地說：「他們向我怎樣行，我也要向他們怎樣行。」他以為他

的行動正直，並沒有什麼不妥。然而，參孫以猶大人是他們的同胞，不是他的敵人，於

是就與他們妥協，「猶大人可以捆綁他送給非利士人，但絕不能殺他。」於是猶大人便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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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孫捆綁，帶他到利希－非利士人的地方。由此事看來，我們可以看到以色列的景況是

何等的悲慘，他們似乎已經完全忘記了他們的身份－神的子民。 

(2) 當參孫到達利希，非利士人非常高興，迎著喧嚷，但耶和華的靈大大感動參孫，掙脫捆

住他的繩子，並徒手拾起一塊未乾的驢腮骨，作為武器，擊殺了一千個非利士人。 

(3) 當參孫完成壯舉，在歡喜之餘，就作了一首詩「我用驢腮骨殺人成堆，用驢腮骨殺了一

千人。」 

士師記的記述很有趣，在關鍵的時刻，總有詩句出現： 

 他所出的謎語是詩句的形式，以對聯方式表達。(十四 14) 

 非利士人用不義手段獲取謎底，也是用詩句對聯方式回答。(十四 18) 

 當參孫遣責非利士人不義，也是用詩句對聯方式表達。(十四 19) 

 現在他打敗非利士人，也是用詩句對聯方式來表達。 

(4) 打完勝仗後，參孫甚覺口渴，v.18 告訴我們，這是參孫第一次求告耶和華說：「你既藉僕

人的手施行這麼大的拯救，豈可任我渴死、落在未受割禮的人手中呢？」這是頭一次提

到參孫求告神，而且也第一次體會他之所以能夠打勝仗是神的大能，他只是神的僕人。

不過，我們要留意，他並沒有稱神為耶和華神，v.18 耶和華一名是士師記作者之用詞，

而非參孫的用詞，他只是用一個「你」字來描述神的作為。 

(5) 其實，我們細看這一段記載，參孫之所以求告神，是因為他口渴－肉體之需要，而不是

求神幫助他完成大使命，有趣的地方是在 v.19，作者稱呼神為 Elohim，而不是耶和華

(Yahweh)，這似乎暗喻參孫與神的關係都是非常膚淺的，神並不是參孫的耶和華神，一

個有著密切關係的主宰。 

(6) v.19 告訴我們，神奇妙地使希利的窪處裂開，有水從其中湧出來，參孫喝了就精神復完，

所以他稱這泉為隱哈歌利，意思是一個因祈求而得的泉水。他就因此而當了以色列人的

士師 20 年。 

(四) 默想 

(1) 參孫為什麼會與非利士人交惡？你以為他明白神給他的使命嗎？ 

(2) 從這一章之敘述，你如何評價參孫，你以為神為何仍選用像參孫這樣的人？ 

(3) 參孫為什麼求告神？你以為他是否體驗到自己屬靈光景而求神幫助嗎？ 

 


